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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室设置指南
[bookmark: _Toc2103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95772746][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195772747][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986531]本文件适用于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感染性疾病科收治传染病患者区域的设置，不适用于传染病专科医院。
[bookmark: _Toc3261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193 传染病消毒规范                                         
GB 27948 空气消毒剂通用要求
GB/T 35428 医院负压隔离病房环境控制要求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849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459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WS/T 311 医院隔离技术标准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368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标准
WS 488   医院中央空调系统运行管理
WS/T 511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WS/T 527医疗机构内通用医疗服务场所的命名
WS/T 648 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bookmark: _Toc28463][bookmark: _Toc195772748][bookmark: _Toc26986532]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5252]清洁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不易受到患者体液（血液、组织液等）和病原体等物质污染，及传染病患者不应进入的区域。
注：包括医务人员的值班室、卫生间、男女更衣室、浴室以及储物间、配餐间等。
[来源：WS/T 311，3.10，有修改]。
[bookmark: _Toc1123]污染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传染病患者和疑似传染病患者接受诊疗的区域，以及被其体液（血液、组织液等）、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物品暂存和处理的场所。
注：包括病室、患者用后复用物品和医疗器械等的处置室、污物间以及患者用卫生间和入院、出院处理室等。
[来源：WS/T 311，3.12，有修改]。
[bookmark: _Toc7552]潜在污染区
    进行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位于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有可能被患者体液（血液、组织液等）和病原体等物质污染的区域。    
注：包括医务人员的办公室、治疗准备室、护士站、内走廊等。
[来源：WS/T 311，3.11，有修改]。
[bookmark: _Toc16142]负压隔离病房
用于隔离通过和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患者或疑似患者的病区（病室），通过机械通风方式，使病区（病室）的空气按照由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使病区（病室）内的空气静压低于周边相邻相通区域空气静压，以防止病原微生物向外扩散。
[来源：WS/T 311，3.15]。
[bookmark: _Toc7141]缓冲间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清洁区与潜在污染区之间、潜在污染区与污染区之间设立的两侧均有门的过渡间。
注：两侧的门不同时开启，为医务人员的准备间。
[来源：WS/T 311，3.14]。
[bookmark: _Toc26696]治疗准备室
医务人员为患者实施治疗前的准备工作（如配制药液，存放无菌物品、清洁物品、药品等）的房间。
[来源：WS/T 527,4]。
[bookmark: _Toc9241]两通道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的医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
注：医务人员通道、出入口设在清洁区一端，患者通道、出入口设在污染区一端。
[来源：WS/T 311，3.13]。
[bookmark: _Toc29432][bookmark: _Toc28835]基本原则
4.1. 符合属地区域传染病防控规划、防治技术条件，纳入医院总体建设规划，宜相对独立，其业务用房根据功能需求科学、合理布局。
4.2. 感染性疾病科室宜按照呼吸道传染病和非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护要求合理分区，整合建设。
4.3. 建议感染性疾病科室内部对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及医患通道合理分区布局，宜与急诊科毗邻或有便捷直接的联系通道。严格设置清洁与污染流线，严防交叉污染和感染。
4.4. 感染性疾病科室的各类功能用房应具备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做到平疫结合，宜具备快速相互转换的条件。
[bookmark: _Toc8770]人员配备
二级综合医院建议至少配备一名中级职称以上、有传染病临床工作经验的医师担任主任，负责科室全面工作，各诊室宜配备能满足工作要求的医护人员，并有专人负责清洁消毒和医疗废物处理工作。三级综合医院建议至少配备一名具有副高职称以上、具有传染病临床工作经验的医师担任主任，负责科室全面工作，各诊室宜配备能满足工作要求的医护人员，并有专人负责清洁消毒和医疗废物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16929]制度建设
依据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相关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规章制度至少包括医院感染控制及消毒隔离制度、质量控制体系，医院感染监测和报告制度、设备设施及一次性物品的管理制度、患者登记和医疗文书管理制度、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管理制度等。
[bookmark: _Toc5376][bookmark: _Toc20529]建筑
[bookmark: _Toc21218]选址原则
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室选址应按新建和改扩建分别考虑。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3542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9436]新建感染性疾病科室选址原则
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建筑设计，除参考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a) 建议与其他门诊分开，设置在医疗机构内相对独立的区域。宜临近医院急诊部，并远离儿科和病房区域，宜设置独立出入口。条件不允许时，应集中设置在建筑的端部，便于独立管理，确保患者流线与普通患者分离。
b) 建议设置在城市常年主导风向下风向，避免对医院其他区域造成二次感染。
c) 感染性疾病科室选址宜便于医院统筹组织预检分诊流程，排查发热患者。
d) 独立设置时周边宜设置不小于20m宽的安全隔离区。
e) 有条件的可在选址内规划设置地面直升机停机坪，建立空中救援通道，提高重症患者转运效率。
[bookmark: _Toc1581]改扩建感染性疾病科室选址原则
利用既有建筑改造为感染性疾病科室时，改造区域应与其他医疗功能相对独立，便于封闭管理除需考虑新建感染性疾病科室选址原则外，尚应对以下条件进行评估：
a) 评估既有建筑是否具备改造医疗流程和感染控制的条件，并满足结构安全和防火要求。
b) 评估医院内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信息网络、污水处理、医疗气体等容量是否满足改造后使用需求，是否具备改造为独立机电系统的条件。
c) 评估既有建筑是否具备改造后安装大型医疗设备的条件。
[bookmark: _Toc28414]设置要求
设置建议遵循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基本原则，并满足感染性疾病科的医疗流程，包括：
d) 宜设置独立出入口，同时应设置醒目的感染性疾病科室导诊指示标识，建筑与出入口之间，宜设置一定面积的室外应急救援场地。
e) 宜邻近城市道路，便于救护车运送病人，便捷到达。
f) 感染性疾病科室主入口应为无障碍入口并宜设置雨棚。
g) 感染性疾病科室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运送流线不得与医院清洁流线交叉。
h) 对既有建筑改造需增容医院后勤保障系统，尽量在医院现有后勤保障系统基础上扩容、扩建或在附近新建。
[bookmark: _Toc5819]建筑布局原则
建议感染性疾病科室根据综合医院的规模和核定的诊疗科目及专业建设。参照GB 50849，感染性疾病科室的呼吸道传染病与非呼吸道传染病诊疗区应独立成区，遵循三区两通道原则，封闭管理。可包括发热门诊、肠道门诊、肝炎门诊和其他传染病门诊（HIV、虫媒、动物源性、蠕虫病等）及感染性疾病科室住院病区。门诊和住院病区设置宜相对独立。已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在感染性疾病科室内可不设置呼吸道传染病门诊。诊室设置建议固定病种，不宜混用。非呼吸道传染病诊疗区的与呼吸道传染病诊疗区宜具备快速相互转换的条件。
[bookmark: _Toc15909]功能分区
筛查区
平时，在感染性疾病科室诊室和急诊预检分诊筛查传染病患者。疫情发生时，室外设置体温检测站筛查发热患者。
候诊区
建议设置挂号、收费、药局、等候区、卫生间、污洗间等。
a) 挂号、收费室宜合并设置，挂号收费宜采用自助设备。
b) 药局宜合并设置，按就诊区域设发药窗口。呼吸道传染病诊区的发药窗口宜采用双层连锁传递窗。非呼吸道传染病诊区的发药窗口宜采用平开式窗口，在转换为呼吸道传染病诊区时可以封闭。如条件允许可考虑预留自动取药系统。
c) 候诊区面积应与感染性疾病科室的门诊量人数匹配，满足自然采光通风条件。
d) 卫生间建议设前室，按男女分开设置。设感应式洗手设施。卫生间的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要求，应符合现行GB 50763的有关规定。
e) 污染区建议单独设置污洗间。污洗间内设备设施用于单独暂存污染区污物和对污物进行清洗的需要。
诊室区
各传染病诊区应设置相应的诊室、治疗准备室、治疗室、处置室。
a) 呼吸道（发热）和肠道疾病诊区的诊室不少于2间，可预留“弹性诊室”（可通过快速改造实现功能转换）按实际门诊量动态调整。
b) 呼吸道门诊和非呼吸道门诊应分设治疗准备室、治疗室、处置室。
辅助诊断区
根据传染病辅助诊断需求设置检验室，呼吸道传染病诊区建议设置X光检查室（DR或CT）。非呼吸道传染病诊区建议设置B超检查室、心电室。
a) 检验室含标本采集室和实验室。检验室宜具备通风条件，设置标本接收互锁传递窗，设置手卫生设施和紧急冲洗装置。检验工作环境及废弃物处理应符合生物安全要求。
b) X光检查室建议配套设置控制室（DR或CT）和设备间，设备间门宜开向医护通道，减少维修管理感染风险。
隔离观察区
各传染病种视感染性疾病科室规模大小设置留观病房。隔离观察室不少于1间，设置建议符合“应急转换”的原则。
a) 隔离观察室尽量满足自然采光通风条件。疑似待转诊患者的隔离观察区宜设置单独对外出口，减少病人转诊时对其他区域的感染风险。
b) 呼吸道隔离观察室应单人单间且有独立卫生间。肠道观察室内宜设置1～2张留观床且有独立卫生间。
医护区
医护区建议设置值班室、休息室、更衣淋浴间、医护卫生间、存储防护设备的库房。宜设置办公室、备餐、多用途会议室（包括远程会诊功能）等。
住院病区
宜自成一区，不与门诊共用或交叉，应划分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洁区并合理规划洁污通道，建议设置病室、配餐间、医废暂存间、保洁间、护士站、办公室、值班室等，住院病区可分设呼吸道病室，肠道消化道病室，艾滋病室等。
[bookmark: _Toc23667]卫生通过和缓冲区
7.3.1. 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各区之间宜设卫生通过和缓冲区。
7.3.2. 卫生通道需按医护进入和离开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的路线分别设置。
7.3.3. 淋浴间设淋浴喷头。缓冲间、更衣间、穿脱衣服各空间均需配置流动水洗手设施、穿衣镜。如无条件设流动水洗手设施时，建议设置免洗手消毒液。
[bookmark: _Toc12949]卫生间、污物处置设施
清洁区和污染区的各诊疗区内宜分别设置卫生间。肠道疾病诊疗区建议设置独立的患者卫生间。污染区设置污洗间。
[bookmark: _Toc4346]应急转换
参照WS/T 511，应急转换需满足下列条件：
7.5.1. 医院各出入口应预留体温检测站的空间，疫情发生时可启动设立院前发热筛查。
7.5.2. 建议在感染性疾病科室前预留应急备用场地，疫情发生时可作为发热筛查、急救车转运场地、病人转运空间。
7.5.3. 当发生呼吸道或非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时，感染性疾病科室具备迅速扩大接诊能力的条件。
[bookmark: _Toc14235]感控原则 
7.6.1. 严格遵守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的分区原则。见附录A
7.6.2. 疫情暴发期间，卫生通过建议遵循单向通行原则。见附录B
7.6.3. 感染性疾病科室卫生职业防护应符合卫生职业防护分级要求和WS/T311，选择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
7.6.4. 空气、物表消毒方法建议遵循GB15982、GB27948、WS/T 368、WS/T648。
[bookmark: _Toc11806][bookmark: _Toc4543]设备设施
参照GB 50849设备设施满足以下要求：
[bookmark: _Toc7921]装饰材料选用原则
8.1.1. 一般医疗用房的地面、墙裙、墙面、顶棚，应采用便于清洁、冲洗、消毒的材料及构造。
8.1.2. 负压隔离病房等用房，其室内装修应满足易清洁、耐消毒液擦洗的要求；医技检查室等用房的地面应防潮、绝缘、防静电。
8.1.3. 库房等功能用房均应采取防潮、防虫、防鼠等措施。感染性疾病科所有业务用房建议安装纱窗。
8.1.4. 检验室工作台面应采用耐腐蚀，易冲洗，耐燃烧的面层，相关的洗涤池和排水管亦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bookmark: _Toc21356]手卫生设施
参照WS/T 313，建议下列情形采用非手触式设施：
8.2.1. 医护人员使用的手卫生设施，以及检验室设置的洗涤池、化验盆等。
8.2.2. 公共卫生间的手卫生设施。
8.2.3. 公共卫生间的坐便器、小便器宜采用非手触式冲洗阀。
[bookmark: _Toc21748]污水处理
感染性疾病科的污水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849和GB 51459的规定。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1846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6631]呼吸道传染病区域通风
感染性疾病科室的通风建议符合GB/T 35428的规定。
8.4.1. 机械送、排风系统应使感染性疾病科室内空气压力从清洁区至潜在污染区至污染区形成有序的压力梯度，依次降低。相邻相通的不同污染等级区域应设置不小于5Pa的压力差。清洁区为正压区，污染区为负压区。
8.4.2. 通风空调系统的送风机应设置在清洁区，并应靠近新风进风口。建议非隔离病房通风空调系统重复利用的混合回风要进行消毒处理后再送入室内，宜在回风管道配置消毒净化装置或使用消毒型空调。潜在污染区、污染区排风系统的排出口不建议临近人员活动区。
8.4.3. 气流组织应防止送、排风短路，送风口位置应使清洁空气首先流过房间中医务人员可能的工作区域，然后流过传染源进入排风口。
[bookmark: _Toc10688][bookmark: _Toc15132]智慧化
建议感染性疾病科室有效利用医院智慧化系统资源，宜满足医疗流程、信息化、运维管理等要求。建议接入国家传染病前置预警软件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预留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及政府管理部门的信息接口。宜使用检查检验报告自助获取，视频系统查房、探视和健康宣教，机器人送药送物，AI功能描述等智慧功能。智能化系统患者侧的终端设备宜易于操作和进行消毒处理。


[bookmark: _Toc24899][bookmark: BookMark6]附录A
分区原则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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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8]附录B
发生疫情时卫生通过示意图[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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